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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ING KEE TEA HOUSE GROUP LIMITED
英記茶莊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41）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中小型公
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
審慎周詳考慮後方可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一般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
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高的市場波動風險，且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
通量的市場。

英記茶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本公佈承擔全
部責任。本公佈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
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董事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
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亦無遺漏
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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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 本集團（定義見下文）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報告年度」）的綜合
收益約為37.1百萬港元（2019年：44.9百萬港元），按年減少17.4%。

• 年度毛利約為28.4百萬港元（2019年：35.0百萬港元），按年減少18.9%。毛
利率為76.5%（2019年：78.0%），較去年輕微下降。

• 報告年度本公司股票持有人應佔的淨虧損約為12.3百萬港元（2019年：淨
虧損2.8百萬港元）。報告年度的虧損主要由於社會事件、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疫情的前所未有的爆發以及對若干項目的會計處理變動及
增加，包括但不限於引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購股權開支、物
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減值所致。

• 報告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3.42港仙（2019年：
每股虧損0.77港仙）。

• 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派發報告年度的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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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
綜合業績，連同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37,148 44,915
銷售成本 (8,756) (9,900)

毛利 28,392 35,015
其他收入 5 721 608
銷售及分銷成本 (1,641) (2,055)
行政開支 (39,594) (35,422)
融資成本 6 (182) (46)

除所得稅前虧損 7 (12,304) (1,900)
所得稅開支 8 – (852)

年度虧損及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12,304) (2,75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以每股港仙列示）
基本及攤薄 11 (3.42)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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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3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110,439 4,229
無形資產 87 1,027
收購無形資產支付之按金 14 1,000 –

111,526 5,256

流動資產
存貨 13 7,360 7,38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3,641 4,753
可退還稅項 869 899
定期存款 15 11,007 16,000
現金及銀行結餘 5,798 10,172

28,675 39,20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1,052 1,486
銀行借貸 17 12,250 –
租賃負債 19 511 –

13,813 1,486

流動資產淨值 14,862 37,72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6,388 4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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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20年3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撥備 608 476
復原成本撥備 854 1,269
銀行借貸 17 42,750 –
承兌票據 18 44,724 –
租賃負債 19 940 –

89,876 1,745

資產淨值 36,512 41,232

權益
股本 20 41,879 41,879
儲備 (5,367) (647)

總權益 36,512 4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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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17年9月14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曾位於香港中
環德輔道中61-65號華人銀行大廈11樓1106-08室，並於2020年6月1日變更為香港小西灣
豐業街5號華盛中心8樓及其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

本公司股份（「股份」）於2018年4月16日在GEM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茶類產品零售貿易以及食品及飲品零售。於
報告日期，本公司之控股公司為Profit Ocean Enterprises Limited（「Profit Ocean」），一間
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

2.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2.1 合規聲明及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認會計準則編製，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綜合財務報表亦遵從香港公司條例的適用規定，包括GEM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
規定。

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重大會計政策概述於下文。除另有說明外，該等
政策已貫徹應用於所呈列的所有年度。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對本集團綜
合財務報表的影響（如有）於附註2.2披露。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功
能貨幣港元呈列。除另有指明外，所有價值均已約整至最接近之千位數（「千港元」）。

務請注意，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已使用會計估計及假設。儘管該等估計乃基於董事
對當前事件及行動的最佳認識而作出判斷，但實際結果最終可能會與該等估計有所
不同。涉及高度判斷或複雜性的範疇，或假設及估計對綜合財務報表而言屬重大的
範疇，均於附註3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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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

2.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續）

2.2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於2019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本集團的營運有關及適
用於本集團於2019年4月1日開始的年度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之提前還款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及結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5年至2017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除下文所述外，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業績及
財務狀況的編製及呈列方法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連同三項詮釋（香
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香港（常設詮
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經營租賃－優惠」及香港（常設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7號
「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的交易實質」）。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已採用經修訂的追
溯法予以應用，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累計影響於權益確認，作為本期間
保留溢利期初結餘的調整。過往期間尚未予以重述。

對初始應用日期已訂立的合約而言，本集團已選擇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的租賃定義及並未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於先前並未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第4號確認為租賃的安排。

作為承租人

於2019年4月1日，本集團已選擇按相等於就於過渡日期存在的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
款項作出調整的租賃負債的金額計量使用權資產。

作為於初始應用日期對使用權資產進行減值審查的替代，本集團依賴其對租賃是否
於緊接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前為虧損的過往評估。

於過渡時，就先前入賬為經營租賃及餘下租期少於12個月的租賃而言，本集團已應
用選擇性豁免不確認使用權資產，但按直線法於餘下租期內將租賃開支入賬。適用
於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確認的租賃負債的遞增借貸利率為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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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

2.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續）

2.2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續）

於2019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作為承租人（續）

以下為2019年3月31日的經營租賃承擔總額與2019年4月1日確認的租賃負債對賬：

千港元

於2019年3月31日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總額 4,590
確認豁免－餘下租期為12個月或以下的租賃 (2,638)

貼現前的經營租賃負債 1,952
按於2019年4月1日的遞增借貸利率貼現 (56)

於2019年4月1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確認的租賃負債總額 1,896

分類為：
 流動租賃負債 1,385
 非流動租賃負債 511

1,896

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影響總額
下表概述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於2019年4月1日的綜合財務狀況
表之影響：

千港元

呈列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使用權資產增加 1,896
租賃負債增加 1,896

提前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年內，本集團已選擇在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提前採納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
訂本，採納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主要影響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僅適用於承租人會計處理，對出租人會計處理並無
影響。修訂本增加了一項實際的權宜之計，為承租人減輕負擔，無須進行確定收到
的COVID-19相關租金寬減是否屬於租賃變更的評估，並允許承租人將該等租金寬減
入賬，猶如有關變更並非租賃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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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

2.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續）

2.2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續）

提前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該實際權宜之計僅適用於COVID-19疫情直接引致的租金寬減，並且必須滿足以下所
有條件：

a) 租賃付款的變更導致租賃的修訂代價與緊接變更前的租賃代價實質上相同或小
於該代價；

b) 租賃付款的任何減少僅影響原定於2021年6月30日或之前到期的付款（例如，倘
租金寬減導致2021年6月30日或之前租賃付款減少而於2021年6月30日之後租
賃付款增加，則其滿足此條件）；及

c) 租賃的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性變化。

選擇採用該實際權宜之計的承租人必須將其貫徹應用於所有具有相似特徵及相似情
況的租賃合約。倘使用該實際權宜之計，則須進行額外披露。

已頒佈但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授權刊發此等綜合財務報表當日，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已頒佈
但尚未生效，且並無被本集團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注資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4

1 於2020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2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尚未釐定生效日期
4 於收購日期為2020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期間開始當日或之後進行的業務合併及資產收購生效

董事預計所有頒佈之準則將於頒佈生效日期或之後開始的首個期間納入本集團之會
計政策。應用所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及新詮釋於可
預見之將來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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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會計估計及判斷

估計及判斷會持續進行評估，並根據過往經驗及其他因素而作出，包括對未來事件作出認
為在有關情況下屬合理之預期。

本集團對未來作出估計及假設。如其定義，所得之會計估計將很少與相關實際結果一致。
極大可能導致須對下個財政年度之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作出重大調整之估計及假設討論如
下：

存貨之可變現淨值

存貨之可變現淨值乃於日常業務過程中作出之估計售價減估計完工成本及出售開支。該等
估計乃根據現時市況、存貨之賬齡及出售同類產品的過往經驗而作出。董事於報告日期重
新評估該等估計，以確保存貨以成本和可變現淨值中的較低者列賬。存貨於各報告日期的
賬面值披露於附註13。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後預期信貸虧損範圍內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估計

本集團根據有關違約風險及預期虧損率之假設，對受限於預期信貸虧損之項目（包括貿易
及其他應收款項）作出撥備。本集團根據過往經驗、現行市況及各報告期末之前瞻性估計
使用判斷，作出該等假設及選定減值計算所用輸入數據。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可使用年期、殘值及折舊

本集團釐定其物業、廠房及設備之估計可使用年期、殘值及有關折舊費用時會參考本集團
擬通過使用該等資產以獲取未來經濟利益之估計年期。倘可使用年期或殘值與先前估計存
在重大差別，董事將修訂折舊費用。實際經濟年期可能與估計可使用年期有別，實際殘值
亦可能與估計殘值不同。本集團定期檢討折舊年期及殘值，故兩者可能出現變動，因而可
能影響未來期間之折舊開支。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值約為110,439,000港元（2019年：
4,229,000港元）。

非金融資產之減值

本集團於各報告期末評估所有非金融資產（包括使用權資產）有否減值跡象。非金融資產
在有跡象顯示其賬面值可能無法收回時進行減值測試。當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的賬面值超
過其可收回金額，即其公平值減出售成本與其使用價值之較高者，則存在減值。公平值減
出售成本乃基於按公平原則所進行具約束力的類似資產銷售交易所得數據或可觀察市場價
格扣除出售資產的增量成本計算。計算使用價值時，董事對未來收入及溢利作出假設。該
等假設與未來事件及情況有關，實際結果可能有所不同。釐定合適貼現率涉及就市場風險
及資產特定風險因素作出適當調整的估計，並參考商標使用費。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已產生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約為284,000港元
（2019年：無）及無形資產減值虧損約為837,000港元（2019年：無）。

股本結算股份支付

本集團參考股本工具授出當日的股本工具公平值計量與僱員、諮詢師及顧問之間的股本結
算交易的成本。公平值按於授出日期採用二項式模型基於逆向歸納法（經計及授出購股權
時的條款及條件）進行計量。該估計亦需要確定估值模型的最適當輸入值，包括購股權的
預期期限、波動性及股息收益率以及對其進行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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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會計估計及判斷（續）

遞延稅項

本集團根據稅項╱遞延稅項將何時支付或收回之估計就預期稅項確認稅項╱遞延稅項資
產及負債。倘有關事項的最終結果與最初入賬金額有所不同，有關差額將影響作出釐定的
期間。重大會計估計與用於釐定從可動用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的程度的溢利預測及估計
期間有關。

4. 收益及分部呈報

4.1 收益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茶類產品銷售額 36,390 44,915
食品及飲品零售 758 –

37,148 44,915

細分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本集團按以下客戶類別及銷售平台於某一時間點獲得轉讓貨品收益：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類別
 －個人 35,725 42,849
 －公司 1,423 2,066

37,148 44,915

4.2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向作為主要營運決策人的執行董事匯報的資料釐定經營分部。年內，主
要營運決策人視本集團茶類產品銷售以及食品及飲品零售業務為單一經營分部，並
評估本集團整體經營表現及分配資源。因此，概無呈列任何分部資料。

地理資料

由於本集團所有收益均產生自香港（基於客戶所在地區），且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均
位於香港，故並無呈報按地理分部劃分的分部資料之獨立分析。

主要客戶資料

於年內，概無本集團的客戶為本集團貢獻10%以上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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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315 436
雜項收入 334 145
匯兌收益淨額 – 27
租金寬減（附註） 72 –

721 608

附註：

本集團已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COVID-19相關租金寬減」應用實際權宜之計。

6. 融資成本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及透支利息 79 46
承兌票據產生之推算利息開支 30 –
租賃負債財務費用 73 –

18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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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所得稅前虧損

計算除所得稅前虧損時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21 633
使用權資產折舊 1,344 –

折舊總額 2,365 633

復原成本攤銷 414 518
商標攤銷 103 –

攤銷總額 517 518

有關物業之租賃開支
 －最低租賃付款 – 8,960
 －或有租金（附註） – 518
 －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租賃期
   少於12個月的短期租賃及租賃 11,258 –
 －可變租賃付款 329 –

租賃開支總額 11,587 9,478

核數師酬金 460 380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7,514 8,745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566 193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7 (27)
長期服務金撥備 132 5
股份付款 1,778 –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837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284 –
上市開支 – 4,000

附註：

或有租金乃根據已實現銷售額的預定百分比減各租賃的最低租賃付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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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 879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 (27)

所得稅開支 – 852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產生稅項虧損，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除本集團其中一間附屬公司為兩級制利得稅稅率制度下之合資格公司外，2019年的香港利
得稅撥備根據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根據兩級制利得稅稅率制度，合資格
公司的首2百萬港元溢利按8.25%的稅率課稅，而2百萬港元以上的溢利按16.5%的稅率課
稅。

按適用稅率計算的所得稅開支與會計虧損之間的對賬：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 (12,304) (1,900)

除所得稅前虧損之稅項（按利得稅稅率16.5%
 （2019年：16.5%）計算） (2,030) (314)
兩級稅制之稅務影響 – (165)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1,296 1,376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102) (100)
未確認暫時差額之稅務影響 121 82
未確認未動用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715 –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 (27)

所得稅開支 – 852

由於未來溢利流無法預測，故並無就於2020年3月31日的未確認稅項虧損約為4,332,000港
元（2019年：無）確認遞延稅項資產。根據現行法例，該等稅項虧損並無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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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僱員福利開支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津貼及其他福利 15,515 14,305
退休成本－界定供款計劃 569 552
長期服務金撥備 132 –
股份付款（附註21） 1,445 –

17,661 14,857

10. 股息

截至2020年及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概無派付或宣派股息，自報告期末以來亦未
建議派發任何股息。

11. 每股虧損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及根據
360,000,000股普通股（2019年：356,301,370股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12,304) (2,752)

由於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普通股的平均市場價格低於購股權的行使價，轉換本公
司的購股權概無產生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因此，於兩個年度，每股攤薄虧損等於每
股基本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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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土地及
樓宇 機器及設備

租賃物業
裝修及傢俬
及固定裝置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8年4月1日
成本 – 1,325 7,780 9,105
累計折舊及攤銷 – (892) (5,579) (6,471)

賬面淨值 – 433 2,201 2,634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
期初賬面淨值 – 433 2,201 2,634
添置 – 649 2,290 2,939
出售 – (16) (177) (193)
折舊╱攤銷 – (126) (1,025) (1,151)

期末賬面淨值 – 940 3,289 4,229

於2019年3月31日及2019年4月1日
成本 – 1,622 7,209 8,831
累計折舊及攤銷 – (682) (3,920) (4,602)

於2019年3月31日的賬面淨值 – 940 3,289 4,229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作出的調整
 （附註2.2） 1,896 – – 1,896

於2019年4月1日的賬面淨值（經重列） 1,896 940 3,289 6,125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
於2019年4月1日的期初賬面淨值（經重列） 1,896 940 3,289 6,125
添置（附註ii） 106,217 369 1,884 108,470
出售╱撇銷 – (4) (562) (566)
折舊╱攤銷 (1,407) (224) (1,148) (2,779)
終止租賃 (527) – – (527)
減值虧損（附註i） – (284) – (284)

期末賬面淨值 106,179 797 3,463 110,439

於2020年3月31日
成本 107,322 1,976 7,777 117,075
累計折舊、攤銷及減值虧損 (1,143) (1,179) (4,314) (6,636)

賬面淨值 106,179 797 3,463 11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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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續）

附註：

(i)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食品及飲品零售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
位」）的表現低於其預算，本集團董事已對該現金產生單位進行減值評估。使用價值
的計算乃基於董事批准的最近期財務預算的現金流量預測。用於計算的稅前貼現率
為9.63%。於2020年3月31日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約為716,000港元，因此已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減值虧損約為284,000港元，該款項已分配至機器及設備。

(ii) 於2020年3月25日，本集團自關聯公司（陳星海企業）收購了代價分別為50,000,000港
元及45,500,000港元的兩項物業（「該等物業」）。本集團將繼續使用該等物業作為零售
店進行業務經營。

於2020年3月31日，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淨值的使用權資產如下：

千港元

按成本列賬的租賃土地及樓宇
於2019年4月1日 1,896
年內添置 1,412
年內終止租賃 (527)
年內折舊 (1,344)

於2020年3月31日 1,437

於2020年3月31日，賬面值約為104,742,000港元（2019年：無）的租賃土地及樓宇已質押
以獲得授予本集團的一般銀行融資。有關該等租賃之詳情載於附註19。

13. 存貨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茶葉 3,317 3,656
待售的罐裝╱袋裝茶類產品 2,498 2,252
茶具 404 374
其他原材料 61 208
雜項及包裝材料 1,080 893

7,360 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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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499 1,429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 –

499 1,42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租金及其他按金 3,581 2,548
其他應收款項 184 109
預付款項 377 667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 –

4,641 4,753
減：非流動部分
收購無形資產支付之按金 (1,000) –

3,641 4,753

董事認為，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並不存在重大差異，且預期信貸虧損
被認為並不重大，原因是該等結餘自開始起計至到期日的時期較短。

本集團與顧客進行的銷售交易主要以現金結算。本集團亦向若干企業客戶授予0至75天
（2019年：0至75天）的信貸期。根據發票日期（或收益確認日期（倘較早）），貿易應收款項
（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天 342 1,062
31-60天 55 269
61-90天 86 98
90天以上 16 –

499 1,429

15. 定期存款

於報告日期，定期存款按1.58%至2.03%（2019年：1.96%至2.38%）的年利率賺取利息，到
期期間為365天（2019年：101天至18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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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64 66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988 826

1,052 1,486

採購通常並無規定信貸期。根據發票日期，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天 64 629
31-60天 – 31

64 660

所有金額均屬短期，因此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被視為與其公平值合理相若。

17. 銀行借貸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以下期間償還的賬面值：
 一年內 12,250 –
 第二年 2,250 –
 第三至第五年 6,750 –
 第五年之後 33,750 –

55,000 –
減：並非於報告期末起計一年內償還但載有須按要求
   償還條款之銀行貸款之賬面值（列於流動負債項下） (10,000) –
減：流動負債項下所示金額 (2,250) –

非流動負債項下所示金額 42,750 –

有抵押（附註i） 45,000 –
無抵押（附註ii） 10,000 –

55,000 –

附註：

(i) 於2020年3月31日，誠如附註12所載，結餘由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抵押（2019年：
無）。

(ii) 於2020年3月31日，計入無抵押借貸的10,000,000港元（2019年：無）由本公司若干附
屬公司作擔保。

實際年利率介乎3.00%至4.02%（2019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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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承兌票據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9年3月31日及2019年4月1日 – –
於初始日期已發行承兌票據之公平值 44,694 –
已收取推算利息（附註6） 30 –

於2020年3月31日 44,724 –

於2020年3月25日，本公司發行了本金額分別為25,500,000港元及25,000,000港元的兩
份承兌票據，作為收購該等物業的部分代價（附註12）。承兌票據以貼現值發行，貼現值
乃按本集團的每年實際利率4.16%將承兌票據的價值貼現為其於初始日期的公平值約為
44,694,000港元進行計算。

承兌票據為無抵押及就其本金額免息。承兌票據將自發行之日起三年內到期，即於2023年
3月25日（「到期日」）到期，本公司可單獨及全權酌情將到期日進一步延長另外三年。董事
認為於釐定承兌票據的公平值時已計及提前償還選擇權或延期選擇權。提前償還選擇權或
延期選擇權的公平值並不重大。

19. 租賃負債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最低租賃付款總額：
一年內到期 558 –
二至五年內到期 988 –

1,546 –
租賃負債的未來財務費用 (95) –

租賃負債的現值 1,451 –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最低租賃付款的現值：
一年內到期 511 –
二至五年內到期 940 –

1,451 –
減：
包括於流動負債下於一年內到期的部分 (511) –

包括於非流動負債下於一年後到期的部分 940 –

附註：

本集團已透過採用經修訂追溯法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調整於2019年4月
1日的期初結餘以就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的有關租賃確認租賃負
債。於2019年3月31日的比較資料並未重列。有關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詳情
載於附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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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股本

於2020年3月31日 於2019年3月31日
股份數目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年初 360,000,000 41,879 10,000 10
根據紅股發行（定義見下文）
 發行普通股 – – 269,990,000 –
根據配售發行普通股 – – 90,000,000 41,869

於年末 360,000,000 41,879 360,000,000 41,879

本公司於2017年9月14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於其註冊成立日期，總金額為
10,000港元的10,000股股份已獲配發及發行予Profit Ocean，入賬列為繳足。

根據於2018年3月14日通過的股東書面決議案，董事獲授權向Profit Ocean配發及發行合共
269,990,000股入賬列為繳足的股份（「紅股發行」）。紅股發行於2018年4月13日完成。獲配
發及發行的股份在所有方面與當時現有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緊隨其後，透過向公開發售涉及的公眾股東發行90,000,000股股份而收取的總現金代價約
為48,600,000港元（扣除發行成本約為6,731,000港元）已計入股本賬。獲配發及發行的股份
在所有方面與當時現有已發行股份為享有同等地位。

21. 股份酬金

本公司設有於2018年3月14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據此，董事獲授權酌情邀請本集團僱
員、諮詢師、顧問及本集團任何公司的董事（「合資格參與者」）以零代價接納購股權，以
供每名參與者認購股份。每份購股權賦予持有人認購本公司一股普通股的權利。

所有股份酬金將以股本結算。除透過發行本公司普通股外，本集團概無購回或結算購股權
的法律或推定責任。

報告日期的購股權及行使價如下：

2020年
數目 每股行使價
千股 港元

於4月1日尚未行使 – –
已授出 32,300 0.189
已失效 (750) 0.189

於3月31日尚未行使 31,550 0.189

附註：

(i) 於2019年9月9日，本公司向若干合資格參與者授出32,300,000份（2019年：無）購股
權，代價為每人1港元，行使價為每股0.189港元（2019年：無）。

(ii) 購股權於授出日期起計9個月後（2020年6月1日）歸屬，隨後於三年（2023年5月31
日）內可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的全部購股權獲行使後可發行的股份總數合
共不得超過本公司於2019年9月9日已發行股本的10%，即32,300,000股股份。於截
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概無任何購股權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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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營運回顧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於2019年6月至2020年3月31日面對零售業務
環境的突然動盪，導致全年負增長。

於立法會等待二讀之前，「送中引渡法案」引發社會動盪，於2019年6月至2020年1
月，大量民眾走上街頭及公共場所進行遊行示威。騷亂導致零售點及餐館減少營
業時間，有時甚至關門歇業。消費者被迫遠離街道和商場，導致消費欲望喪失。

於2020年1月至本公佈日期，COVID-19疫情的爆發對零售營業額的收縮造成另一
重大影響。在政府鼓勵「留在家裡」以防止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情況下，我們的店
舖及專櫃縮短了營業時間。

儘為2019年4月尖沙咀一家與茶有關的飲品店愛茶開業，本集團的收益下降17.4%
（約為7.8百萬港元）。董事認為，茶葉及茶類相關產品的零售於截至2020年3月31
日止財政年度仍然保持適度的嚴峻環境。

財務回顧

收益、毛利及淨虧損

本集團於報告年度的綜合收益約為37.1百萬港元（2019年：44.9百萬港元），按
年減少17.4%。年度毛利約為28.4百萬港元（2019年：35.0百萬港元），按年減少
18.9%。毛利率為76.5%（2019年：78.0%），較去年輕微下降。報告年度的淨虧損
約為12.3百萬港元（2019年：淨虧損2.8百萬港元）。報告年度的虧損主要由於報告
年度內的社會事件以及COVID-19疫情的突然爆發以及對若干項目的會計處理變
動及增加，包括但不限於引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購股權開支、有形
及無形資產減值所致。於報告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為3.42港仙（2019年：每股虧損0.77港仙）。

分部資料

於報告年度，本集團主要銷售產品為茶葉，佔總收益88.5%（2019年：94.4%）。
茶具、茶禮盒套裝及飲品分別佔總收益的4.1%、5.4%及2.0%（2019年：分別佔
4.9%、0.7%及零），相較於茶葉佔銷售的比率較低。就茶葉銷售而言，普洱茶是
最暢銷的產品，其次為巖茶及香茶。彼等的銷售分別佔總銷售的37.0%（2019年：
41.9%）、22.4%（2019年：21.8%）及12.1%（2019年：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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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由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約為0.4百萬港元減少至報告年度的
約為0.3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報告年度用於清償規定的所得款項用途的定期存款減
少以及經營開支超過經營收入所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

於報告年度，銷售及分銷成本減少至約為1.6百萬港元（2019年：2.1百萬港元），
較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減少23.8%。此乃由於銷售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

由於以下原因導致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的開支較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
度大幅增加：

1.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由約為0.6百萬港元增加66.7%至約為1.0百萬港元；

2. 新會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包括租賃資產使用權的折舊約為1.3
百萬港元（2019年：無）;

3. 員工福利因增聘愛茶新員工，由約為0.5百萬港元增加20.0%至約為0.6百萬港
元；

4. 員工薪金因增聘愛茶員工，由約為11.1百萬港元增加10.8%至約為12.3百萬港
元；

5. 出售或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由約為0.2百萬港元增加200%至約為0.6
百萬港元；

6. 無形資產攤銷增加至約為0.1百萬港元（2019年：無）；

7.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約為0.8百萬港元（2019年：無）；及

8. 購股權開支約為1.8百萬港元（2019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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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融資成本（基本為銀行借貸利息）、按計算比例確認
的承兌票據推算利息開支約30,000港元（2019年：無）共計約為182,000港元，而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則約為46,000港元。成本增加295.7%乃由於獲得用於
購買該等物業的有擔保抵押貸款和無擔保銀行借貸所致。已收購物業以部分限制
性契諾抵押予借款銀行。

已收購物業之賬面值 104.7百萬港元
由物業擔保之銀行借貸 45.0百萬港元

存貨控制

本集團於報告年度末的存貨賬面淨值約為7.4百萬港元（2019年：7.4百萬港元）。

存貨水平維持不變的主要原因是董事決定在不確定時期不過量庫存。

董事會密切監察年內的存貨水平及變動，確保維持充足庫存量，避免存貨不足導
致的銷售損失。由於陳年普洱茶貢獻最高毛利率，故董事負責採購及倉庫工作人
員負責庫存以確保陳年普洱茶有足夠庫存量提供銷售。

本集團進行以下程序以加強嚴格的庫存控制：

• 店員及倉管員每月進行盤點；

• 店舖經理及會計每月對會計系統內的實際庫存及數量進行對賬；

• 辦公室工作人員每季度監察店舖經理及倉管員的實際盤點情況；及

• 倉管員每季度末定期檢查存貨損毀及損壞情況，確保妥善供應。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報告年度末，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由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約為4.8百萬
港元減少至約為4.6百萬港元，減少約為0.2百萬港元或4.2%。減少主要由於信貸
銷售下降所致。於2020年3月31日，租金及其他按金由2019年3月31日的約為2.5
百萬港元增長約為1.1百萬港元或44.0%至約為3.6百萬港元，此乃由於租金增加及
就尖沙咀一間愛茶新店開業支付租賃按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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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現金流量管理

為維持穩定增長的穩健財務狀況，本集團採用審慎的財務政策。本集團主要以營
運產生的現金及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撥付流動資金及資金需求。

於2020年3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14.9百萬港元（2019年：37.7百萬
港元），減少約22.8百萬港元或60.5%，乃由於定期存款、現金及銀行結餘減少以
及銀行貸款大幅增加所致。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5.8百萬港元（2019年：10.2百萬
港元），較2019年3月31日減少約4.4百萬港元或43.1%。

定期存款於2020年3月31日約為11.0百萬港元，較2019年3月31日的約為16.0百萬
港元減少約5.0百萬港元或3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20年3月31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約為1.5
百萬港元減少至約為1.1百萬港元，減少約0.4百萬港元或26.7%。減少主要由於採
購減少所致。

抵押本集團資產

於報告年度末，概無任何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重大投資

於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概無任何重大投資，且於財政年度末，本集團亦
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於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概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
合營企業。

股本架構

股份於2018年4月16日在聯交所GEM上市。自此本集團股本架構概無任何變動，
且本集團股本僅包括普通股。於2020年3月31日，本公司已發行360,000,000股普
通股。

權益

於2020年3月31日，本公司股票持有人應佔權益約為36.5百萬港元（2019年：41.2
百萬港元），減少約4.7百萬港元或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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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董事在管理本集團的現金結餘中將繼續採納審慎的政策，維持穩健及充足的流動
資金，以確保本集團具備優勢把握未來增長機遇。

外匯風險

由於全部資產及負債位於香港，所有收益大部分均來自香港，故功能及呈報貨幣
為港元。除人民幣331,000元（2019年：人民幣698,000元）的銀行存款及庫存現
金外，概無對沖工具。就以人民幣或美元進行購買付款，董事認為由於人民幣
購買佔購買總額的7.3%（2019年：18.6%），美元僅佔購買總額的3.1%（2019年：
1.6%），故涵蓋的外匯風險不大。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0年3月31日，本集團有71名僱員（2019年：60名僱員）在香港工作。僱員
的薪酬根據彼等的資歷、職務及表現釐定。向僱員提供的薪酬一般包括薪金、津
貼及酌情花紅。本集團向僱員提供各類培訓。截至2020年及2019年3月31日止年
度，員工費用總額（包括董事酬金、強制性公積金供款及長期服務金撥備）分別約
為16.2百萬港元及14.9百萬港元。本集團亦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合資格
參與者可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授予董事
及僱員的股份付款約為1.4百萬港元（2019年：無）。

或有負債

本集團於2020年3月31日概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2019年：無）。

承擔

合約承擔主要涉及本集團就經營租賃安排項下的若干店舖、銷售專櫃、辦公室及
倉庫物業而應付的租金。於2020年3月31日，本集團的經營租賃承擔約為1.4百萬
港元（2019年：4.6百萬港元）。其他合約承擔於2020年3月31日約為0.4百萬港元
（2019年：0.9百萬港元）。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報告年度的末期股息。

於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概無向股東派發中期股息（2019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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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於2020年3月31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為231.1%（2019年：零）。大幅增加主
要是由於獲得抵押貸款和循環銀行貸款以及報告年度內累計虧損導致權益減少所
致。

未來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及彼等的預期資金來源

來年的未來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及彼等的預期資金來源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3月23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第231至241頁「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
途」項下。由於目前經濟的不確定性，在形勢改善之前，本集團決定不開設任何
店鋪或專櫃。

所得款項用途

透過以每股股份0.54港元的價格發行本集團股本中之90,000,000股股份發售，本
集團於2018年4月16日在GEM上市時發行新股份的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包銷佣
金及本集團就其支付的實際費用後約為25.2百萬港元。

於報告年度內，本集團已於尖沙咀開設一間飲品店舖、聘請服務供應商提升我們
的信息系統及招聘新員工。

於2020年3月31日，本集團所得款項淨額之計劃及實際用途載列如下：

所得款項用途

佔所得款項
總淨額之
百分比 計劃用途

截至2020年
3月31日

之實際用途

於2020年
3月31日
之未動用
所得款項

淨額
% 港元 港元 港元

在香港開設新零售點 49.8% 12,551,000 6,056,000 6,495,000
通過改進信息系統提升
 管理能力及效率 13.4% 3,377,000 2,109,000 1,268,000
拓展人力資源 2.6% 655,000 655,000 –
償還銀行貸款 15.0% 3,780,000 3,780,000 –
翻新辦公室及倉庫 9.6% 2,420,000 1,371,000 1,049,000
一般營運資金 9.6% 2,420,000 2,420,000 –

總計 100.0% 25,203,000 16,391,000 8,8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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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之比較

招股章程所載本集團業務目標與本集團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實際業務進展
之比較分析載列如下：

業務目標 實際業務進展

在香港開設新零售點

• 為茶葉零售店選址、翻新房屋並支
付租金相關開支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於
尖沙咀開設一間飲品店（「13號店舖」）。

• 為新店舖招聘銷售人員及支付薪金 本公司所得款項淨額概無用於(i)為13號
店舖選址、翻新並支付租金相關開支；
及(ii)為13號店舖招聘銷售人員及支付
薪金。

通過改進信息系統提升管理能力及效率

• 聘請第三方加強會計、採購、客戶
關係管理、存貨和人力資源等領域
的現有信息系統

本公司聘請服務供應商加強會計、採
購、客戶關係管理、存貨和人力資源等
領域的現有信息系統。

拓展人力資源

• 支付會計主管的薪金 655,000港元已全部用於招聘會計人員。

償還銀行貸款

‧ 償還一間銀行的未償還貸款 可動用資金已100%使用。

翻新辦公室及倉庫

‧ 就翻新我們位於小西灣的辦公室及
倉庫支付款項

已動用約為1,371,000港元，即用於翻新
辦公室及倉庫之資金約為2,420,000港元
之約56.7%。翻新工程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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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信貸風險

本集團僅與獲認同及信譽良好的第三方進行交易。根據本集團的政策，僅考慮為
信譽良好的客戶開設掛賬，且信貸條款須經過嚴格的信貸檢查，方始批准。此
外，持續監察應收款項結餘，故本集團面臨的壞賬風險並不重大。

利率風險

本集團承受的市場利率變動風險主要與其定期存款有關。定期存款利率於截至
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相當穩定並不構成重大風險。最大化收益及優化現金流量
狀況為本集團的利息收入管理政策，並由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根據每月現金流量預測監督其資金短缺風險。本集團的目標為透過定期存
款及營運所得資金，於資金可持續性及靈活性之間維持平衡。

本集團所面臨財務風險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綜合財務報表。

與供應商、客戶及其他持份者的關係

本集團了解與其供應商、客戶及其他持份者維持良好關係對達致其即時及長期目
標的重要性。於回顧年度，本集團與其供應商、客戶及╱其他持份者之間並無發
生任何重大或重要糾紛。

報告期後事項

自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爆發以來，一系列預防及控制措施在全
球範圍內持續實施。本集團一直密切關注COVID-19疫情的發展以及其所導致的
對業務及經濟活動的中斷，並評估其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現金流量及經營業績
的影響。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概不知悉於2020年3月31日後及直至本公佈日期已發生
任何須予以披露的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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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及合規事宜

本集團致力於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本公司已應用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
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於回顧期間（即自2019年4月1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
（「回顧期間」），本公司已在適用及允許範圍內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董事會負責領導及監控本集團，促使本集團邁向成功。此乃透過制定企業策略目
標及政策，並監察及評估本集團的經營活動及財務表現達成。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集團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準則，其條款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
5.48至5.67條所載規定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
回顧期間，彼等已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規定買賣準則及其行為守則。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股份於2018年4月16日在GEM上市。於回顧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2019年3月31日：無）。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初步公佈

本公司已遵照GEM上市規則第5.28條及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規定於2018年3月14
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訂有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審核及監管
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系統。審核委員會現時共有三名成
員，即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偉豪先生、邵梓銘先生及王子聰先生。審核委
員會主席為邵梓銘先生。審核委員會已於2020年6月19日舉行之會議上審閱本集
團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認為綜合財務報表符合適
用會計準則及法律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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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業績初步公佈之數字，乃經本公司核數師致
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與本集團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所載金
額一致。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進行的核
證工作，故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無就初步公佈發表任何保證。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將於2020年9月18日舉行。有關股東週年大會的詳情，請參
閱預期將於2020年6月刊發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合規顧問及其董事、僱員及聯繫人之權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3月31日之公佈，內容有關變更合規顧問。鑒於凱基
金融亞洲有限公司（「凱基金融」）近期出現的人事變動，本公司與凱基金融一致同
意終止本公司與凱基金融訂立之日期為2017年9月25日之合規顧問協議，由2020
年4月1日起生效（「該終止」）。

於該終止後及根據GEM上市規則第6A.19條，由2020年4月1日起，本公司已委任
千里碩融資有限公司（「千里碩」）為其合規顧問，彼就遵守GEM上市規則（包括多
項與董事職責有關的規定）向本公司提供意見及指引。除本公司與凱基金融及千
里碩所訂立的合規顧問協議外，於2020年3月31日及直至本公佈日期，其各自董
事、僱員或緊密聯繫人確認，彼等概無擁有須根據GEM上市規則第6A.32條知會
本集團的與本公司有關的權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2020年9月14日至2020年9月18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該期間概不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
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最遲須於2020年9月11日下午4時30分前交回至本公司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
中心54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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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全年業績及寄發年度報告

本公佈登載於本公司網站（ h t t p : / / w w w.y i n g k e e t e a . c o m）及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com.hk）。載有GEM上市規則規定之資料之截至2020年3月31日
止年度之年度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登載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

承董事會命
英記茶莊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廣源

香港，2020年6月19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陳廣源先生、陳根源先生及陳樹源先生；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子聰先生、邵梓銘先生及李偉豪先生組成。

本公佈自公佈日期起將在GEM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內登
載最少七日及在本公司網站www.yingkeetea.com內登載。


